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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郑玄首倡都鄙、乡遂田制不同以来，主张乡遂用沟洫法、都鄙用井田法、井田体现所有制关系的观
点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其实 《周礼》“井田法”只是农耕区耕地治理法，与所有制并无直接关系。“井田法”

与 “沟洫法”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它们既是农田整治办法，也是道路交通办法，还是水利法。西周

金文证实，都鄙也开沟洫，耕者属于周王之民，计算田亩单位只用百亩之 “夫”，与 《周礼》所记相去不远，

但还不足以否定 《孟子》“井田分公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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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井田首见于 《小司徒》“井牧田野法”一节，其中 “九夫之井”即以九百亩耕地为一井，因而

称之为 “井田法”也未尝不可。自郑玄将九夫之井与 《孟子》“井地法”联系起来，《周礼》井田法被蒙上

了多重误解。最大的误解有两条，一个是将井田与沟洫对立起来，以为乡遂用沟洫法，都鄙用井田法；另一

个是将井田法视为一种所有制关系，将井田法说成井田制。《周礼》学史上虽然有宋人叶时、清人江永力证

井田法与沟洫法不可割裂，《周礼》一井之田无公私之分，但慑于郑玄、贾公彦、孙诒让的学术成就，古今

学者大多不信从叶时、江永之说，以井田法为井田制，仍然是学界的主流观点。本文在总结叶时、江永等前

贤成果基础上提出 《周礼》井田法是农耕区耕地、水利、交通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办法，并不直接体现所

有制。

一、《周礼》井田法是农耕区综合治理法

《周礼》书中没有直称 “井田”者，却有与 “井田”密切相关的职官职文。《地官·小司徒》说：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

令贡赋，凡税敛之事。①

引文中井、邑、丘、甸、县、都六者都是被整理出来的耕地单位，并非行政区或基层组织六级结构。经

文自称 “井牧其田野”，依据 《周礼》学惯例，《小司徒》这一官法应称为 “井牧田野法”。该法从测量土地

开始，以治理田野为主，直至整理出井、邑、丘、甸、县、都六级耕地，最后落实到 “任地事” “令贡赋”

上，这就是 《小司徒》“井牧田野法”的主要内容。“井牧法”的治理对象是田野，治理目标是形成井、邑、

丘、甸、县、都六级耕地，治理目的是便于 “任地事”和 “税敛之事”。

《小司徒》职文虽列出了井、邑、丘、甸、县、都六级耕地整治成果，却没有介绍整治六者的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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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 ７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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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相对具体一些的操作办法见于 《地官·遂人》：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

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①

这是遂人官法 “治野法”的主要内容，也是对 “小司徒井牧田野法”的落实，体现了 《周礼》撰者的用

心。一夫百亩之间开挖一条排水沟遂，遂之上筑一条小道。以下以十倍递进，分别开排水之沟、之洫、之浍、

之川，以及筑交通道路之畛、之涂、之道、之路。小司徒是上位官，出规划；遂人是中位官，负责执行。一

为纲，一为目，将两官职文结合起来，可以得出 “井田沟洫法”的纲目。至于如何整理出沟、洫、川，《遂

人》未作说明，因还有负责实施的下位官，该职官当在负责工程建设的冬官体系中，后面还有论述。

《遂人》关于整治农田所述内容包括治遂、治径、治沟、治畛、治洫、治涂、治浍、治道、治川、治路

共十项。“十治”的内容还可以分为两类：遂、沟、洫、浍、川五项是排水设施；径、畛、涂、道、路五者是

交通设施，可见遂人 “治野法”包含了排水法和交通法。

《遂人》说 “十治”都离不开一个 “夫”字，起于一夫，终于万夫。这个 “夫”指农田面积单位，是一

个标准农夫所能耕种的百亩之田。为什么要在一夫之田、十夫之田、百夫之田、千夫之田中开挖出遂、沟、

洫、浍、川？郑玄注说 “沟洫以除水害”，除水害就是排涝。中国周秦时代的中州、关中地区大面积种植小

麦、粟稷等谷类农作物，这些农作物喜旱怕涝。如果农田排涝及时，不至于淹没庄稼，当年也就丰收在望。

遂、沟、洫、浍、川是从小到大的五级别排水设施：遂开挖于两夫之间，沟开挖于两井之间②，洫开挖于两个

十井之间，浍开挖于两个百井之间，川开挖于两个千井之间。这样，遂水流向沟，沟水流向洫，洫水流向浍，

浍水流向川，形成一个严密的农耕区小流域排水网络。整治一川，就是整治一个小流域的耕地、交通和水利。

治径、畛、涂、道、路为的是方便耕种井田的人畜来往。径、畛、涂、道、路分别建在遂、沟、洫、浍、

川之上，即开挖遂、沟、洫、浍、川的同时用挖出的泥土就地堆成径、畛、涂、道、路五类道路，道路建设

就地取材，不必从他处运输土石，节省了劳动力支出。当交通设施达到道路级别时，便于耕种人员往来的职

能还在，交通道路意义更加突出，道路建设从农业设施领域脱颖而出，发展成为王国道路交通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遂人》的 “治野”与 《小司徒》的 “治田野”虽然着眼不同，却互为补充，凡治井田必同时实施

“十治”，凡 “十治”必成井田。综合上引两段职文，正好可以得出完整的井田整治办法。“十治”是为耕地

配置排涝和交通设施，“十治”成，则井田成，排水系统成，交通系统成，《小司徒》“井牧田野法”与 《遂

人》“十治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小司徒》“井牧法”是纲要，未提及如何具体地 “井牧”其田野。《遂人》“治野法”是 “井牧法”之

目，完整地提到了十项治理办法。“井牧法”依靠 “治野法”来实施，两者就职官职责来说属于官联关系。

两职文所说治理情况都起于 “夫”，只是 《小司徒》起于九夫，《遂人》起于十夫，这个差别引起经学史

上无穷的争论。实际上 《周礼》井田与沟洫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整理耕地来说，其成果为井田；就水

利交通整治来说，其成果为沟洫和道路。然而治井田必先治沟洫，治沟洫必成井田，起于九夫的 “井牧田野

法”与起于十夫的 “治野法”也是一回事，只是视角不同。起于九夫称 “治田野”，起于十夫的称 “治野”，

田野即田之野，是野中用于种植庄稼的土地，概念小于野。九夫是用于耕地的土地面积；十夫不仅包括了用

于耕地的九夫面积，还包括了用于排涝和交通的土地面积。十夫是九夫的井田加上用于排涝的沟洫和用于交

通的道路，每相邻四井之间用于沟洫和道路的土地面积对半算，总和相当于一夫之地，故 《遂人》说井田用

地以十夫计算。

《遂人》称十夫、百夫、千夫、万夫，以十、百、千、万递进，是土地单位，既包含了被整治好的耕地，

也包含了服务于耕种的排水、交通设施用地。《小司徒》称井、邑、丘、甸、县、都，是耕地单位，所指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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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７４０页。
“一井九夫”之九，指耕地面积。但一井四边开有沟，沟上筑有径。四沟、四径占用地面积近一夫之地的一半，另一半算给相邻四

井的 “公摊”面积。将耕地、排水、交通设施所占面积加起来，一井用地十夫面积，故 《遂人》经文称 “十夫有沟”，是耕地面积

与用于水利、交通土地面积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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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于耕种的土地。这样，小司徒 “井牧田野”和遂人 “治野”形成三类成果。第一，整治出可以供农户种

植使用的井田区。第二，形成了井田区域以遂、沟、洫、浍、川五者构成的小流域排涝体系。第三，形成了

以径、畛、涂、道、路五者构成的小流域区域交通体系。由此可见，小司徒 “井牧法”是耕作区域三位一体

的综合治理办法。

一些学者主张井田与沟洫二分，以 《小司徒》所说为 “井田法”，以 《遂人》所说为 “沟洫法”，于是

有乡遂用沟洫、采邑用井田之说。此说是 《周礼》学史上的主流意见，郑玄首倡两者不同说，唐人贾公彦疏

郑玄此注，明确提出乡遂与公邑用沟洫法、三等采邑用井田法之说。① 另一些学者以为井田、沟洫二而为一，

如宋人叶时以为天下皆井田，凡治井田必治沟洫②，清三礼馆臣认为 《遂人》之 “十夫”、《小司徒》之 “九

夫”是一回事，不存在井田法与沟洫法的对立。③ 清人孙诒让试图调和两说，以为采地既治井田也治沟洫；

乡遂治沟洫而不治井田。④ 至于现代学者以阶级分析法，视 《周礼》井田为一种剥削制度，将 “井田法”升

格为 “井田制”，又为 《周礼》井田蒙上一层不属于它的面纱，此不赘述。

即使这样，遂人 “十治”还不是最具体的耕地整治办法，如何实施 “十治”，《遂人》并没有给出更细致

的说明。《遂人》“十治”有待其他下位职官去作具体的实施，因冬官系统负责工程建设，落实 《遂人》“十

治”的职官当在冬官中，只是 《冬官》遗失，后人见不到该职官的职文。

《冬官》的遗失对研究 “遂人十治”无疑是巨大的损失，不过 《考工记》中有 “匠人治沟洫”一节，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个损失：

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⑤。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

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

仞，谓之浍，专达于川。⑥

这段引文分别说明一亩、一夫、一井、十里、百里之地的治畎、治遂、治沟、治洫、治浍办法，并且给

出具体的数据。这些畎、遂、沟、洫、浍、川都是排涝设施，与 《遂人》一一对应，还多出最初一级的排水

设施 “畎”，足以展示如何治井田、治沟洫了。

一亩长百步、宽一步，一步六尺。按照上引 “匠人治沟洫”，那么六尺宽的一亩地可挖三条一尺宽的畎，

三畎之间是三条用于播种的垄。将三畎三垄扩大一百倍，就得一夫百亩之田。再扩大九倍，就得一井九夫之

田。这样，畎、遂、沟治好了，一井之田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由此可见治沟洫就是治井田，治井田必先

治沟洫，井田依赖沟洫而成。

综合 《小司徒》“井牧田野法”、《遂人》“治野法”并参考 《考工记·匠人》的 “治沟洫法”，农耕区土

地整治法就完整了。《小司徒》“井牧法”不仅是耕地整治法，还是农田排水法和道路交通建设法。这样，不

妨将 《小司徒》“井牧田野法”与 《遂人》“治野法”合并起来，称为 “井田沟洫法”。

二、《周礼》授田法地分三等

以上研究表明，《周礼》井田和沟洫是农耕区综合治理办法，可以称为井田法、沟洫法，却不能称井田

制、沟洫制，井田沟洫法不具备生产关系意义，不是政治经济制度。为证明这个判断，以下将探讨 《周礼》

７７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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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贾公彦疏 “井牧田野法”说：“郑知此谓造都鄙者，乡遂公邑之中皆为沟洫之法；此经为井田之法，故知谓造都鄙也。”参见郑玄

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７１２页。孙诒让说：“采地制井田，匠人为之沟洫。乡遂亦有沟洫而不
为井田，其沟洫形体亦与此殊，是其异也。”至于 “异”在哪里，孙诒让疏 《遂人》说：“遂人之沟洫，以十积数，为乡遂不井之

田沟洫之制。《匠人》之沟洫，以八积数，为都鄙井田沟洫之制。”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汪少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９５３、１３６８页。
叶时：《礼经会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９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７８ ７９页。
清三礼馆：《钦定周官义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９８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３０３页。
孙诒让：《周礼正义》，汪少华点校，第 ９５３页。
按：畎，原字从田从巜，今以通行字替之。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９３１ ９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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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田、田赋与井田的联系。

《周礼》授田法有三大特征：地分三等、人分正夫余夫、授田以夫不以井。这三个特点显示 《周礼》授

田与井数没有直接的关联，并将 《周礼》授田法、田赋法与 《孟子》的授田法和田赋法区别开来。

《周礼》“地分三等”见于地官系统的 《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和夏官系统的 《大司马》。《小司

徒》有这样一段职文：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

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①

自郑玄以来，学者均以此文为授田法，然而此类说法属于误读。本段经文出现在 “九比”之后、“井牧

田野”之前，实为 “均地稽民法”。小司徒 “九比”实质上就是农村社会和经济综合普查，以获取包括家庭、

人口、人口质量、劳动力等九项数据。本段是在 “九比”之后、整治井田之前开展的土地与人口配置规划，

“均地”是将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地，“稽民”是调查有多少人民、该片土地可以安置多少人民。“上地，

家七人”以下，是依据七口、六口、五口的规模统计可配置的 “家数”以及可动用的人力资源数。“均土地”

是评估土地的地力，以配置可养民数。显然，这是在作土地与人民配置规划，不是实际的授田，不然，不会

出现 “可任也者二家五人”这种只有统计学意义、却没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判断。实际可操作的方案见于 《大

司徒》“造都鄙法”、《遂人》“三等地授田法”和 《大司马》“令赋三等地法”。

《小司徒》为什么要规定三等地配三等家室？这是为土地养人作最高限额，保证人民不因地产不足而挨

饿，即百亩上等地最多养活七口之家，百亩中等地最多养活六口之家，百亩下等地最多养活五口之家。

引文中上地、中地、下地分别配置七人、六人、五人之家，即七口之家耕种上地，六口之家耕种中地，

五口之家耕种下地，这个方案只是一种规划性方案，并且所作的只是上限规划。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方案将

面临多方面挑战。第一，不是所有的地方同时具备上、中、下三等土地，有的地方只有上地，没有下地，或

只有中地、下地，没有上地，或全是中地，或全是下地，而家庭有大小却是常态，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

地方都能满足七口之家配上地的配置方案。第二，上述方案存在公平问题。上地质量高，不仅产出多，更重

要的是劳动效率高。下地产出远低于上地，劳动效率低，耕种者的付出与收入比也远低于耕种上地。将上地

配置给七口之家，对配置下地的五口之家来说明显不公平。

第一个问题不难解释。《小司徒》所列这个方案仅仅是上限，也仅仅是多个方案中的一种，还有七口之

家分别配中地、下地方案，以及六口之家、五口之家分别配置上地、中地、下地方案，这些配置方案可以结

合 《大司徒》《遂人》《大司马》职文相关规定，根据三等地、家庭可任夫数直接推导出来。

第二个问题，《周礼》的解决配置不公之道见于 《地官司徒·大司徒》：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

三百亩。乃分地职，奠地守，制地贡而颁职事焉，以为地法而待政令。②

这是关于新赐采邑的授田法，将土地根据质量分为不易、一易、再易三等，可与 《小司徒》上中下三等

地对应。郑玄注引郑司农说：“不易之地，岁种之地，美，故家百亩。一易之地，休一岁乃复种，地薄，故家

二百亩。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种，故家三百亩。”③ 《周礼》地之 “易”就是古代中华发明的耕地轮休法，

《大司徒》三等地是通过耕地轮休法来弥补土地质量高低造成的不公。通过轮休，让耕地大体上保持住 “地

力”，以保证谷物的产量，从而达到相对的公平。④

《大司徒》 “三地授田法”确定了三等地授田亩数与家室的对应关系，而农夫家室存在人口多少之别，

《大司徒》“三等地授田法”没有体现对不同人口家庭授田数的区别。显然，《大司徒》所说并不完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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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②③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７１１、７０５、７０５页。
《小司徒》“井牧田野法”本身就包含轮休法。郑玄注 《小司徒》“井牧”说：“玄谓隰皋之地，九夫为牧，二牧而当一井。今造都

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当一，是之谓井牧。”参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

疏》，第 ７１１页。郑玄以为 “井牧法”实质上就是 《大司徒》“三地法”，不易一百亩、一易二百亩、再易三百亩，六百亩中当年可

耕的只有三百亩，正好 “二而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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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土地质量、家庭劳动力数量与授田亩数关系的是 《地官·遂人》的规定：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

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①

《遂人》自称本法为 “颁田里”，颁田就是通常所说的授田，《遂人》是从三等质量土地与劳动力配置的

视角谈授田。本段引文的核心内容是地分田、莱三等，人分主夫、余夫。遂人所颁有三项，一是廛，二是田，

三是莱。廛即廛里，今称宅基地。田是耕地，莱是休耕地，今称 “抛荒地”。《遂人》 “颁田里法”所说比

《大司徒》更具体，我们将 《大司徒》“三地授田法”、《小司徒》“均地稽民法”、《遂人》“颁田里法”和

《大司马》“令赋三地法”综合起来，就能得出 《周礼》“任地事”的详细方案。

比较 《大司徒》与 《遂人》的授田法，不难看出两段引文的差异。第一，《大司徒》授田法以家为单位，

即经文的 “以其室数制之”；而 《遂人》以家中之夫为单位，因而多出一个 “余夫”问题。第二，《遂人》

上地不仅有百亩之田，还有莱田五十亩；《大司徒》没有提到授莱田问题，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 《大司徒》和 《遂人》所实施的授田法并没有差别，造成两职所记有差别的原因有两种可能。第

一种可能，是 《大司徒》所记简略而 《遂人》所述相对详细。《周礼》行文追求简约，此处已言则别处不再

言及。上级职官职文所说简略，下级职官职文则详，反之亦然。《大司徒》所说 “不易之地”，就是 《遂人》

所说的 “上地”。《遂人》所说的上地莱五十亩，也通用于 《大司徒》所说的 “不易之地”，只是 《大司徒》

“文不具”而已。正如 《遂人》还有 “夫一廛”，而 《大司徒》不及，其实每一户必有一廛宅基地，不然，

农户无处造住所。

第二种可能，是 《大司徒》新造都鄙，授民、授疆土一律从简，先以家庭为单位，以土地三等质量和家

庭数量两项指标为参考因素，实施初步授田。

我们认可第一种可能，认为 《大司徒》“三地授田法”、《小司徒》“井牧田野法”、《遂人》“颁田里法”

应当与 《夏官·大司马》“三地令赋法”相互参照，才能成为完备的 《周礼》授田法。《夏官·大司马》说：

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

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②

引文中的三种 “食者”比率，郑司农已经指出，说的是土地当年可用作粮食生产的比率，即上等地当年

只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可用于种植，中等地当年只有一半的土地可用于种植，下等地当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可用于种植。

《大司马》从当年可耕种土地和家庭可使用劳动力角度讲授田法与田赋，其上中下三地可用人数与 《小

司徒》一致，中地、下地可产出粮食的土地比例与 《大司徒》一易、再易之地一致，上地当年可产出粮食的

土地只有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的田地就是 《遂人》所说的五十亩莱田，说明上地每年有五十亩地需要休

耕，这则经文证明 《大司徒》“三地法”中的上地也应配置五十亩的莱田。③ 为什么说 《大司徒》“不易之

地”也包含了五十亩莱地？质量再好的耕地如果不利用肥料改造，年年耕种，地力逐渐消退，最终地力大失，

良田也会变为劣田，即使在农业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都是如此。上地也必须轮休，只是轮休规模小，一年轮

休三分之一，三年轮休一遍。

《遂人》授田有余夫，《大司徒》授田也必包含余夫。④ 一个身处六乡的农户虽然不能说长期有余夫，但

假设家主二十五岁生子而分家立户，再过十九年，家主四十四岁时候，其长子已二十岁，可为余夫。假设此

人每两年生一子，连生五子，那么在此后的十年中，其家至少有一余夫，甚至有二余夫并存的情况。如果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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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②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７４０、８３５页。
关于上地授田百亩、再授莱五十亩的用意，郑玄提出 “饶远说”，以为该法施行于野地，是为了富饶远人。但沈彤 《周官颁田异同

说》依据 《夏官·大司马》“上地食者三之二”算了一笔账，以为上地百亩之外加五十亩莱田，并没有让受莱之家获得额外好处，

可见上地授莱田，也是出于 “轮休法”的需要。参见沈彤：《果堂集》卷 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３２８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第 ２８９ ２９０页。
孙诒让 《大司徒》疏以为 “都鄙当有余夫”，但以余夫授田二十五亩差等之，误以 《滕文公》圭田说井田，分析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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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六乡之外，余夫年龄起点为十五岁，那么该家庭拥有余夫的时间还要早五年，拥有余夫的时间段更长。

关于余夫是否授田、授田多少问题，古典时期的学者所说多有不同。郑司农以为余夫如正夫一样受田百

亩。① 郑玄主张余夫所受与正夫完全相同，贾公彦疏证说：“余夫奇，别更受廛，备后离居之法。”② 可见郑

玄、贾公彦均以为经文 “余夫亦如之”就是余夫也受宅地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奇，指余夫为单身汉，

为单身男性提前授田莱、宅基地，贾公彦以为 “备后离居”，这是让余夫先得利，不仅为之后分家立户提前

预备建房宅基地，还为余夫积累一定的财产创造条件，《周礼》“为民极”之心于此可见。

《遂人》“余夫亦如之”是说余夫也如正夫一样，授田、授廛、授莱，但 《遂人》此说也曾遭误读。余夫

授田古今没有异议，但有授田多少、是否授廛的争议。宋人陈祥道，清人方苞、金鹗、王鸣盛、庄存与、姜

兆锡、孙诒让均赞成 “二十五亩说”，然而以 《孟子》圭田、余夫说 《周礼》井田、余夫则为误说。《孟子·

滕文公》说余夫授田二十五亩，然而 《孟子》所说非井田，而是圭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

夫二十五亩。”③ 周谷城利用 《九章算术》等材料考证出圭田是不规则的田，与井田形体方正相反④，可见圭

田与井田是两码事。

《周礼》中哪些人可以视为 “余夫”？《周礼》中的 “余夫”情况可以从 《周礼》书中探求。余夫年龄的

起点线，《乡大夫》说：“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⑤ 国中 “任事”年龄起点是身高七尺，六遂及六遂以外起点是身高六尺，贾公彦疏以为身高七

尺为年二十，六尺为年十五。那么国中、六乡男子任事的起点是二十岁，六遂及六遂之外任事年龄的起点是

十五岁。“任事”包含了农事和徒役之事，余夫自然与之相同，年二十和年十五，它们也是 “余夫”的起

点线。

《周礼》为什么要为余夫授田？宋人王昭禹分析上、中、下地分别配置给七人之家、六人之家、五人之

家的用意说：

上地之入可食九人，而准以七人授之，则民有余财。家虽七人，计其男女老幼之相半而通以三人为可任，

则民有余力。此中地、下地之家所以望望于生齿之众也。⑥

王昭禹提出 “余财余力说”，揭示了 《周礼》地分三等、户分三级的用意：余力为余财而设，有余力，

则可以为余夫授田，余夫受田百亩、莱五十亩，必将获得充裕的积蓄，为几年后分家立户积累财富。此为

《周礼》地分三等、户分三级、余夫授田深意，《周礼》“为民极”之义，于此可见一斑。

三、《周礼》授田以夫不以井

上引 《周礼》与授田有关的职文都以一夫百亩为单位，不见任何职文授田以 “井”为单位。综合 《大司

徒》和 《遂人》“三地授田法”不难看出，由于地分三等，很难将九夫之井与农户家庭数一一对应起来。

按照 《大司徒》授田法，以七口之家为例，一个七口之家，理论上一家有三夫可任。如果授予 “不易之

地”，家三夫，一夫授予百亩，一家三百亩，一井九百亩，可以满足三个七口之家的耕种需求。将上地五十亩

莱地算进去，一井上地九百亩，三分之一用于轮休，三分之二用于耕作，当年有六百亩地可耕，那么可以满

足两个七口之家耕种需求。

如果授予 “一易之地”，一井九百亩，有四百五十亩地当年可耕，可以满足四个半农夫耕种。而四个半

农夫相当于一个半的七口之家可耕夫数，或一个七口之家耕种，尚余一百五十亩当年可耕地。

如果授予 “再易之地”，三分之二休耕，三分之一耕种，一井之地仅三百亩当年可耕种，仅仅满足一个

七口之家耕种需求。

实际操作中不是所有地区都能整齐划一地满足上地配七口之家，中地配六口之家，下地配五口之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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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⑥

②⑤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７４０、７４０、７１６页。
孙：《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２７０２页。
周谷城：《圭田考》，《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 ６期。
王昭禹：《周礼详解》卷 １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９１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３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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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说的只是其中一种情况。如果当地没有上地，或上地数量不足以配置所有的七口之家，那么就有七口

之家配中地、配下地等情况，《周礼》只是举一可反三，其余配置方案，可依据这条职文类推。

七口之家授中等地，一家三耕夫，可耕三百亩，尚余一百五十亩。

六口之家授中等地，一家两个半耕夫，可耕地有二百五十亩，尚余二百亩。

五口之家授中等地，一家二耕夫，可耕二百亩，尚余二百五十亩。

七口之家授下等地，一井当年三百亩可耕，该家庭有三耕夫，则可耕一井下地。

六口之家授下等地，该家庭当年可耕二百五十亩地，尚余五十亩。

五口之家授下等地，该家庭当年可耕二百亩，尚余百亩。

以上授田方案显示，家庭人口和家庭耕夫数不变，可变的是授田亩数。农夫家庭数、耕夫数都没有与井

数形成固定的对应关系，表明 《周礼》授田法虽然所授予的均为井田，但难以照顾做到固定农户与一井九夫

之田的对应，可见作为田亩单位的 “井”在 《周礼》授田中并不是主要考虑的授田单位，常用单位是 “百

亩”之 “夫”而非九百亩之 “井”。

除了以上四职官的授田，《周礼》还有 《地官·载师》职文，也涉及授田问题：

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

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①

这段经文所说是关于从国中到边鄙千里之内土地用途的规定，不是直接的授田法，却与授田法息息相关。

郑玄注认为宅田是从朝廷退休的朝臣之家所受之田，士田是在朝廷为士官者家人所受之田，贾田是在市场从

事商业者家人所受之田，官田是庶人在官者家人所受之田，赏田是赏赐有功德者之田。② 孙诒让认为牛田、

牧田是用于为王家养牛放牧之田以及这些放牧者家人所受之田，公邑是除了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

赏田、牧田以及六乡、六遂、三等采邑之外所余之田。③ 可见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

公邑之田也都存在授田问题。

“载师八田”的授田法，载师职文并没有提及。看来 “载师八田”授田法与 《大司徒》《小司徒》《遂

人》《大司马》所说无异。授田时按照家庭劳动力正夫、余夫数，上等地，每夫授予一百五十亩；中等地，

每夫授予二百亩；下等地，每夫授予三百亩。授田并不考虑九百亩之井与家庭授田的协调性。

以上分析表明，《周礼》中的井田并不存在如 《孟子》所说的八家各自耕种一百亩私田、共耕一百亩公

田的 “井田制”，井田本身就是整治后农田的通称，《周礼》涉及授田的各篇职文都不采用 “井”这个田亩量

词，可见在 《周礼》中井田只是田的存在形式，不直接体现生产关系。《周礼》中的 “井田”从土地整治方

法看只是 “井田法”，并不是反映生产关系的 “井田制”。《周礼》井田之 “井”除了在整治土地时候起作用

外，在授田、耕种、赋贡等方面都没有直接发挥作用。

四、《周礼》《孟子》田赋异同辨析

郑玄以来一千多年间，凡探讨 《周礼》井田必与 《孟子》“井田说”联系在一起。那么 《孟子》“井田

说”与 《周礼》“井田法”有哪些相似之处，又有哪些区别？

《孟子》“井田说”见于 《滕文公上》：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④

《孟子》的井田也是九百亩一井，与 《周礼》一井之田九百亩在规模上一致，除此之外不再有一致性，

耕作方式、授田、所有制、田赋方面两者完全不同。

在授田方面，《孟子》授田法以 “一井八家”为固定搭配，以一井为基本授田单位，将八户农家 “捆绑”

１８１

①

③

④

②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７２４ ７２５、７２５页。
孙诒让：《周礼正义》，汪少华点校，第 １１３７页。
孙：《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２７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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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组成 “一井共同体”，不考虑农户家庭规模大小，不考虑土地质量，不考虑农户的 “余夫”问题，

其授田法与 “井”密切相关。

《周礼》授田依据井田的质量和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实施，一家正夫、余夫均授田，土地质量高，所授

井田亩数少；井田质量低，所受田亩数反而倍增。农户余夫多，所授井田也多。在大部分情况下，《周礼》耕

种一井之田的家庭数远低于 《孟子》所说井田制，授田不考虑是否将固定的几个家庭维持在一井之内，与

“井”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一井不能与农户家数形成 “固定搭配”关系。

在耕作方式方面，《孟子》井田有集体劳动和私人劳动之分，并且劳作次序还有先后之分：先从事集体

劳动，再从事私人劳动。集体劳动是八家共同耕种一井之中的一百亩 “公田”；私家劳动是八家各自耕种自

己的一百亩私田。公田劳动在前，私人劳动在后，必须保证公田耕种的质量。

《周礼》中的劳动全部属于一家一户自由的私人劳动，何时开展劳动，何时结束劳动都由耕者自己决定，

除了接受农官技术指导外，没有人干涉农户的劳动。

在所有制方面，《孟子》一井之田有公、私之分，其中一百亩为 “公田”，其余八百亩为 “私田”，所受

之田就是这八百亩私田，百亩公田不私授。八家各有百亩私田，在所有制性质上无限接近私有。在劳动收益

权上，《孟子》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八家在公田百亩上的劳动，其劳动是无偿劳动，劳动成果收益全部

归公田所有者。八百亩私田上的劳动，完全是私人化劳动，不受其他人限制，劳动成果收益百分之百归个人

所有。

《周礼》井田无公私之分，但所有权与耕种权可分离。在六乡、六遂和公邑，所有的井田所有权属于

“王有”，但耕种权和收益权是受王权保护下的私有，即每个农户有受王权保护的井田耕种权和耕种成果收益

权。在三等采邑，井田所有权归王，耕种权归农户，但收益权由受封公卿大夫、王子弟、王朝与农户按 “法

定”比率分享。

在田赋方面，《孟子》井田之赋是 “定点不定量”田赋，即百亩公田产量有多少，田赋就有多少。这个

田赋的实现形式就是八家共同耕种百亩公田，百亩公田所得为 “公家”所有。这是以劳动代替田赋，这种田

赋不因为百亩公田产出多少而有所改变，公田年收益的多少，八家并不直接负责。正因如此，这类田赋被现

代学者称为 “劳役地租”，《孟子》称为 “助法”。《孟子》井田田赋对农户来说，简单，明确，直接，固定，

成本最低，绩效最高。

《周礼》田赋采用贡献一定比率的劳动产品办法，种植什么就 “贡献”什么，“贡献比率”并不固定，每

年由司稼职官根据丰歉制定动态田赋率，但有上限，是一个系统工程。

首先启动的是制定政策程序，由地官载师出征敛赋税的基本政策：

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

征，二十而五。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

以时征其赋。①

引文第一段是规定出赋率上限，以防止苛捐杂税。第二段是惩罚性规定，以劝农桑。第三段说的是由载

师启动当年征赋进程。

再由地官司稼巡视各地，根据当年丰歉情况确定当年的征收比率：“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②

即根据当年的丰歉情况制定提取田赋比率，但这个比率不得超出 《载师》所给出的上限。

确定了当年征收赋税的比率后，征赋进入执行阶段。

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时征其赋。③ （《闾师》）

以征财征……入野职野赋于玉府。④ （《遂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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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７２４ ７２５、７５０、７２７、７４１ ７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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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岁时征野之赋贡。① （《县师》）

趋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征敛其财赋。② （《里宰》）

从 《里宰》职文看，《周礼》征赋的基层组织是里，里是六遂之中倒数第二个基层组织，五家为邻，五

邻为里，二十五家设一里宰。与遂对应的乡，也应当以管理二十五家的闾胥来征收田赋。其余闾师负责征收

国中四郊之赋，县师负责征收六乡之外的 “野之赋贡”，遂师负责征收 “野职野赋”。实际上各级 “地方组

织”官员都有征赋 “官联”，只是 《周礼》行文追求简洁而 “文不具”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见 《周礼》征赋是以家庭为起点单位，与 《孟子》以一井为起始单位不同。

为什么两书征田赋差异如此之大？这与孟子的治国思想有关。孟子提出 “井田说”不是为井田而井田，

而是推崇 “助法”这一生产方式。在 《滕文公》篇中，孟子回答滕文公治国之问的答案是 “民事”，而解决

民事之道是 “恒产”，如何有恒产，在于 “助法”。孟子引龙子之言，力数贡法之弊：设贡比率取数年平均

数，丰收年粮食不值钱，应多收粮食，但征赋者反而不愿多收。歉收年粮食宝贵，征赋者却与民争粮，要将

仓库装满。滕文公派毕战问 “井地”问题，孟子开出这样的方子：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

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

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③

这是孟子针对滕国情况制定的治理对策④，核心是赋税改革，给出的是一个综合了助法与贡法的混合型

方案：将滕国赋税区划分为 “十一自赋区”和 “九一助区”。城区和城郊实施 “十一税”，其余地区实施 “九

一助”。孟子这个土地改革方案的特点是稳住农户，惠及士大夫。由于在野地实施八家共耕一井九百亩土地，

一井之地不轮休，也不流转，一旦实施，八家永久耕于此地此井，形成一个稳固的 “一井共同体”，从而达

到至今还广为传颂的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在

一定意义上可实现孟子 “使民有恒产”的治国理想。

“卿以下必有圭田”乃是惠及士大夫的一项经济措施。圭田，赵岐注以为 “古者卿以下至于士皆受圭田

五十亩，所以供祭祀也。圭，洁也。上田，故谓之圭田”⑤。然而据周谷城考证，圭田反而是不方正、不平

坦、不规则的耕地。⑥ 显然这是耕地的 “边角料”，赐给士大夫，也让士大夫享受田制改革的好处。

与孟子的 “井田说”不同，《周礼》所有的井田不作公田、私田之分，田赋采用 “彻法”，其税率见于

《载师》。《周礼》井田虽然也是浮动的税率，却是一年一审核，避免了 《孟子》批评贡法引龙子所说的弊端。

《孟子》的野地授田定井、定户，让农户与具体田块的关系更加紧密，让具体地块无限接近 “私化”，确实反

映了数千年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梦想。而 《周礼》坚持土地 “王有”，反映了王国 “天下一统”的要求。两

书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最主要原因是孟子的 “井地”方案是为滕国所设计，《周礼》井田，为大一统王国

所设计。

五、从西周金文看井田沟洫法

自刘歆首倡 《周礼》为周公 “致太平之迹”，两千多年来，这个观点已经成为 《周礼》学史上的主流。

当代 《周礼》学基本上否定了 《周礼》为周公所作说，但认可 《周礼》中保存一些西周制度遗迹。⑦ 《周礼》

所说井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西周的田制？西周中期的 《五祀卫鼎铭》透露出了一些信息。

唯正月初吉庚戌，卫以邦君厉告于?伯、伯邑父、定伯、琼伯、伯俗父曰：“厉曰：‘余执恭王癅工，于昭

大室东逆营二川。’曰：‘余舍汝田五田。’”正乃讯厉曰：“汝贮田不？”厉乃许曰：“余审贮田五田。”?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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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⑥

⑦

②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７２７ ７２８、７４３页。

⑤　 孙：《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２７０３、２７０２页。
梁涛：《孟子 “井地”非三代井田，而是为滕国设计的土地制度———一个误读的仁政理想》，《孔子研究》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周谷城：《圭田考》，《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 ６期。
参见丁进：《周礼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５年，第 ６００ ６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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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父、定伯、琼伯、伯俗父乃靏，使厉誓。乃命三有司：司徒邑人逋、司马 C 人邦、司工附矩、内史友寺刍帅

履裘卫厉田四田。乃舍寓于厥邑。厥逆疆眔厉田，厥东疆眔散田，厥南疆眔散田眔师政父田，厥西疆眔厉田。

邦君厉眔付裘卫田。厉淑子夙、厉有司申季、庆癸、燹褒、荆人敢、?人偈緂、卫小子逆其飨?。卫用作朕文

考宝鼎，卫其万年永宝用。惟王五祀。①

《五祀卫鼎铭》记载，邦君厉曾在周恭王朝执掌沟洫工程，在邵大室东北方营造了两川。由于造川需要

征用裘卫采邑的土地，邦君厉答应转让五田给裘卫，以弥补裘卫的损失。② 裘卫请求王朝五大臣落实双方土地

转让约定，王朝五大臣了解情况后让邦君厉发誓，承诺支付裘卫偿田，并且命令三有司下属三人和内史下属

一人去勘定转让偿田的边界。

《五祀卫鼎铭》显示，西周畿内三等采邑内实施沟洫治理。

铭文 “余执恭王癅工，于昭大室东逆营二川”是事件的起因。“癅工”与 “于昭大室东逆营二川”联系

起来，其义自明：“癅工”就是 “营二川”。那么 “癅工”当读为 “洫工”，就是治沟洫之事。铭文称 “执恭

王癅工”，可见治理沟洫事情发生于周恭王时，作器时周恭王已经离世。器主称邦君厉为 “邦君”，邦君乃

“采邑主”的通称。从裘卫要求邦君厉私人补偿沟洫工程用地看，邦君厉说 “余执恭王癅工”并不是为王朝

实施沟洫工程，而是邦君厉在自己的采地内实施沟洫工程，获利者是邦君厉，不然，裘卫不会要求邦君厉私

人补偿，邦君厉也不会答应用自己的 “私田”补偿，只会从王有公田中 “划拨”。“执恭王癅工”表示邦君厉

在恭王朝执掌洫工事务，他利用自己职权之便为自己的采邑开挖了两条排水沟。邦君厉和裘卫所拥有的田都

属于都鄙采邑之田，在采邑开沟洫，足以破除贾公彦乡遂用沟洫法，都鄙采邑用井田法之说。

《五祀卫鼎铭》也反映了西周耕地与耕田之民的关联性。

裘卫要求补偿的土地数量词是 “五田”，朝廷办事人员 “帅履裘卫厉田四田”，踏勘转让土地用 “田四

田”表示，第一个田是名词，后一个田是量词，那么 “帅履裘卫厉田四田”就不能理解为踏勘裘卫新获田的

四方边界，而是踏勘四块田，那么邦君厉承诺补偿裘卫的五田中，还有一田到哪里去了？一些学者以为实际

上邦君厉只补偿了裘卫四田，另有一些学者以为另外一田作了 “舍寓”用田。③ 本铭有 “乃舍寓于厥邑”。舍

寓，西周金文三见。一见于 《史墙盘铭》：“雩武王既殷，微史刺祖皕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
俾处。”再见于 《! 钟铭》：“雩武王既殷，微史列祖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以五十颂处。”三见于
本铭。前两处舍寓均是划拨用于屋舍建设的土地以安排族人居住，本铭 “乃舍寓于厥邑”也是给予住处。少

去的一田，冯时以为用作舍寓。④ 从本铭 “舍寓”看，西周中期耕地的变动与种田人密切相关：田随主变，

耕者随田而动。本次只发生五田易主，原来耕种此五田的农人撤出，王朝官员为裘卫的农人入住邦君厉之邑

划定了宅基地。⑤ 这个情况与 《遂人》所记 “颁田里法”接近，可见 《五祀卫鼎铭》所记还包含了授田授廛

里活动内容。

这种相关性在 《季姬方尊铭》中也有体现：

唯八月初吉庚辰，君命宰赐  季姬畋臣于空桑，厥师夫曰丁，以厥友廿又五家誓。赐厥田以牲马十又五

匹，牛六十又九 # ，羊三百又八十又五 # ，禾二廪。其对扬王母休，用作宝尊彝，其万年子孙永保用。⑥

铭文记载王母将空桑之地的畋臣赏赐给季姬，一同赏赐的还有 “厥田”以及牲口与粮草。“厥田”多大

没有说，但说了畋臣数量是一 “师夫”加二十五家，那么 “厥田”即一 “师夫”和二十五家所种之田。二十

五家，在 《周礼》中，相当于六乡中的一闾之民、六遂中的一里之民，看起来，铭文与 《周礼》对应不是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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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３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 ３８５页，文字从吴镇烽宽式释文。
按：《左传》襄公十年有 “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的记载，情况与邦君厉 “执洫工”造成他人田地损

失相似。

裘锡圭：《古文字释读三则》，《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 ３９９页。
冯时：《裘卫鼎铭文与西周土田移转》，《青铜器与金文 （第三辑）》２０１９年刊。
李春利：《西周时期采邑土田形态试析》，《中国历史评论》第 ３５卷，２０１４年刊。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２１卷，第 ２９４页。



《周礼》井田沟洫辨析

合。① 这次赏赐的发起者，铭文前称 “君”，后称 “王母”，“王”是限定词，类似于王姜、王姬之 “王”，表

示与周王有关。此人是器主季姬的母亲辈，是周王后，故称君，称王母，可见器主是周王女嫁给C 地者。王
子弟有采邑，王女也有类似待遇，只是赏赐规模小于王子弟。王女系统的 “赐采”由王后发起，内宰去执

行，本铭显示西周有一个与授予王子弟大小都平行的赏赐王女 “畋臣”的赐采机制。

所赏赐二十五家还有一个领头人，这个叫 “丁”的师夫，以乡遂基层组织作比则相当于 《周礼》中的闾

胥或里宰。或许乡、遂、都鄙二十五家 “基层组织”之长分别称闾胥、里宰、师夫也未可知。铭文还记载了

在赏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仪式，那就是师夫带领二十五家畋臣发誓，发誓的内容无外乎不逃亡，以及为季姬

耕田等。由于是周王后命内宰操办赏赐事务，师夫之誓，类似于邦君厉之誓，是具有 “法律”效应的，为之

背书的是王朝，在王朝的 “档案”中，这些人的服务对象被确定为季姬。

但这些畋臣与季姬的关系是否为奴隶与奴隶主关系？我们可以从 《肃卣铭》中获得答案：

伯氏赐肃仆六家，曰：“自择于庶人。”今氒仆我、兴邑竞谏； $ 、芳、 % 、昔大宫诤。② 王俾 & 叔爯父、

' 父复付肃曰：“非命！”曰：“乃兄既俾汝，害义！敢爯令尝汝！”肃右王于东征，付肃于成周。③

铭文记载大宗宗子伯氏赏赐器主六家仆人，让器主从大宗庶人中挑选。被挑中的庶人竭力反对，周王派

王官来处理，以为大宗子的赏赐不是出于王命，有损尊王之义，赏赐六家仆人的决定自然作废，但王官以周

王名义判决大宗子应以其他形式赔偿器主。器主随从周王东征，大宗子在成周将赔偿交付给了器主。

《肃卣铭》显示，采邑中的庶人在名义上属周王所有，采邑主不能私自授受，庶人具有一定的自决权。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西周初期的 《师?鼎铭》：

唯三月丁卯，师?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引以告于伯懋父，在 爯 。伯懋父乃罚得、 ) 、古三百寽。

今弗克厥罚，懋父命曰：“义 * ！ + ！厥不从厥右征！今毋 * ，其有纳于师?。”引以告中史书。?对厥 , 于

尊彝。④

铭文记载，师?的众仆没有跟随师?去征伐方雷，师?派自己的部下引向伯懋父报告此事，伯懋父的判

决是对三个领头人罚款三百寽。师?连忙让手下到王朝内史处将伯懋父的判决书备案，并将伯懋父的判决作
为证据铭刻于青铜礼器上。

《师?鼎铭》显示，采邑主对采邑民没有绝对的控制集权。铭文 “师?众仆”的众仆显然不是师?的部

属，不然处理这些人没有必要请求统帅伯懋父处罚。伯懋父处理 “师?众仆”案件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

息，那就是 “众仆”在名义上属于师?，不过师?想要处理他们必须通过王朝王官，说明这些众仆真正的拥

有者是周王。本铭中被伯懋父罚款三百寽的三位首领类似于 《季姬方尊铭》中的师夫丁，他们三个是众仆的

领头人。

《周礼》中，乡遂民众以五家为基本单位，分别组成二十五家、百家、五百家、二千五百家、一万二千

五百家六级组织，他们的身份属于 “王有”。在都鄙，也当如此组织，他们不仅具有 “王有”身份，还有契

约规定了他们的另一重身份：采邑主采地的耕种者，是采邑主的仆庸。

《五祀卫鼎》显示，西周授田确实以田为单位，不以井为单位。《五祀卫鼎铭》出现五田、四田两个数量

词，其他西周铭文都以田为单位，不见一例以 “井”作田亩单位。

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裁八十朋厥贮，其舍田十田。（《铭图》１４９００裘卫）

格伯取良马乘于?生，氒贮卅田。（《铭图》０５３０７?生簋）

乃或即竈，用田二，又臣一，凡用即竈田七田，人五夫。（《铭图》０２５１５竈鼎）

赐于队一田。（《铭图》０５３８７卯簋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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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晖：《季姬尊铭与西周兵民基层组织初探》，《人文杂志》２０１４年第 ９期。
按：本句难懂，但大义明确，是相关人员反对伯氏让器主自择六家仆。释文还参考了李学勤、王进锋、张凯等学者的成果，释文从

宽式，此处不一一注明。

董珊：《山西绛县横水 Ｍ２出土肃卣铭文初探》，《文物》２０１４年 １期。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５卷，第 ３１４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１０ Ｏｃｔ ２０２５

赐田：于 C 五十田，于早五十田。（《铭图》０５３８０?簋）

于迟廿田。（《铭图》０２５１０四十三年逨鼎）

赐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铭图》０５３８８不 . 簋）

以上七例均以 “田”作为量词，可见量词田的单位是确定的，并且获得了各国、各阶层公认。“一田”

有多大？不可能大到一井九百亩，这一点可以从 《不 o 簋盖铭》中看出来。铭文所记赏赐有 “臣五家，田十

田”，以五家配置十田，这五家显然就是耕种十田的。如果一田相当于一井，那么十井需要九十名耕夫耕种，

但五家不可能有九十名耕夫。古今学者普遍以为一田即一夫之田百亩，那么十田即十夫之田，略大于一井之

田，五家中平均每家有耕夫二人，正好可以耕种十田。

从以上辨析看，《周礼》所记的井田沟洫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西周金文支持。《五祀卫鼎铭》反映都鄙采

邑也采用沟洫法；《肃卣铭》《师?鼎铭》显示采邑中耕夫人身权力的最终决定者在于周王；众多金文显示西

周计田不以 “井”为单位而以百亩之 “田”为单位。金文虽然不见一井有公田与私田之分，但还没有直接的

证据证明西周无公田、私田之别，不能就此否定 《孟子》的井田说。

由于学术界对西周金文具体内容的解读存在过多的分歧，目前的金文释读水平还不足以保证能正确解读

重要铭文所及内容，揭示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即使有为数众多的青铜器铭文与田制有关，但目前仍然难以

利用西周金文给 《周礼》井田沟洫法及其相关规定的 “真实性”下定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冷门绝学专项基金 “《大宗伯》五礼疏证”（２４ＶＪＸＧ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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